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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 远 影 响 正 在 逐 步 显 现，也 必 然 深 刻 影

响并参与国家治 理 现 代 化 的 进 程。国 家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目 标 是 建 构 一 种 平 衡 型 国

家，其要义是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在智能革命的 背 景 下，人 工 智 能 技 术 至 少

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等方面为国家治理 现 代 化 形 成 重 要 助 力；但 亦

在安全风险、公民隐私和公平难题等方面对国家治理 提 出 新 的 挑 战。区 块 链 的 分

布式账本技术、加密技术以及多中心化特征等，则为 解 决 安 全、隐 私 及 公 平 难 题

提供了思路，从而为智能社会中秩序系统、赋权系统与 创 新 系 统 的 发 展 完 善 提 供

支撑。作为程序智能，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共同强化了 国 家 的 刚 性 治 理，对 于 国 家

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程序智能更多体现 的 是 程 序 正 义，过 度 倚 重 程

序智能可能会出现异化风险。要实现实质正义就需要在 刚 性 治 理 和 弹 性 治 理 之 间

进行平衡。弹性治理要求国家与社会对一些核心价值 的 定 义 达 成 充 分 共 识，合 力

保证人类在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并在保障国家治理能 力 有 效 性 的 基 础 上 充 分 对

社会个体进行赋权和鼓励社会单元的创新行为。因此，智 能 革 命 加 持 的 国 家 治 理

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整体性国家力量的增强，还要回 到 个 体 本 身，以 每 个 个 体 的

全面发展和解放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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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的初始阶段。①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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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１８ＶＺＬ０２０）
阶段性成果。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开端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

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核心推动是电力和内燃机；第三次工

业革命起源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核心特征是信息革命，呈现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

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的阶段性特征。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接

期。美国在信息革命中获得的巨大优势会顺延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基于规模效

应正在形成新的相对优势。



工业革命都是围绕动力提升展开，即通过动力革命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能

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主要围绕信息加工展开，即通过信息革命提升人类社会成员

之间交互的信息密度和质量。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有关联，也有本

质不同。两百年来，中国首次走到世界工业革命的最前列，与其他大国共同处于第

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替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被描述为智能革命，

其重点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提升。通过对未来智能体的构建及对人类智能的模拟，

人类社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力，并逐步形成人类与智能体充分互动的行为

模式和关系结构。智能体可能会获得某种类主体地位，这与之前人类社会的运作方

式大为不同。国家治理现代化被认为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

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处理的

更多是人类社会内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问题。智能革命作为正在发生的新工业

革命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围绕智能革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整体结构性影响展开讨论，着重分析智能革命中最关键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两大技

术如何重构和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力图通过平衡型国家的建设对科技产

生的强大结构性力量进行约束和规范。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作为治理的整体性单元，促使政府、经济、社会等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对话等制度性形式，实现公共目标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活

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可看作国家建构的马基雅维利时刻，① 侧重于搭建

国家的整体治理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是，形成可以向社会汲取资源的财政系统和垄

断暴力使用的惩罚系统。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国家建构的基础上，各方面都有较大程

度的发展，重点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上。

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其一，秩序系统。国家治理

体系的秩序系统体现在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上。国家可以通过整合为社会成员提

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秩序。② 这是国家 作 为 公 共 物 品 提 供 者 最 基 本 的 功 能。其 二，

赋权系统。国家需要保证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国家作为共

同体同样需要着眼于公民自身基本目标的实现。其三，创新系统。为了维系巨大的

财政开支，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国家需要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

创新系统可以使得国家更有效地应对社会变迁，同时也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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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位置。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是系统性，即这些构成要素要完备。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对各种治理资源经过特定机制的合成和转化所产生的国家

治理效能。①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对实际治理问题的解决。因此，国家治理

能力建设的关键是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和绩效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准确评价，

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是强度评价和有效性评价。强度评价是指对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

评价。有效性评价是指对国家治理能力解决问题实际绩效的评价。每个国家会基于

自己的历史因素，形成国家治 理 体 系 中 的 特 色，同 时 也 会 表 现 在 国 家 治 理 能 力 上。

当然，这种有效性要根据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情境来进行判断。例如，一个国家

在某些问题的应对上相对有效，在另一些问题上可能未必有效。因此，有效性评价

是一种相对动态的评价。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应 该 是 一 种 平 衡 型 国 家。平 衡 型 国 家 的 要 义 是 国 家 与

社会的平衡。在国家发展过程 中，国 家 和 社 会 的 力 量 之 间 会 存 在 一 种 相 对 的 不 平

衡。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治 理 理 论 是 从 社 会 中 心 的 视 角 出 发，强 调 要 通 过 社 会

诉求来规制国家和 政 府 的 行 为。而 国 家 治 理 则 强 调 国 家 的 主 导 作 用。② 从实践来

看，西方工业化国家从自由放任到官僚统治再到协作治理的每一次转型背后，都伴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平衡。③ 例如，美国在早期的国家构建和国家发展的

过程中，就形成了较强的社 会 力 量，所 以 从 罗 斯 福 新 政 以 来，美 国 国 家 发 展 的 目

标是行政化和集权化。而法国 和 德 国 在 早 期 的 国 家 现 代 化 过 程 中，国 家 力 量 更 强

一些，因此在二战之后两国国 家 发 展 的 目 标 则 更 多 是 社 会 化。中 国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经历了数次重要的社会转 型。中 国 在 应 对 转 型 冲 突 中 采 取 的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就 是

为了在稳定 基 本 政 治 制 度 的 基 础 上 吸 收 民 主 的 要 素 和 形 式，扩 大 社 会 的 民 主 参

与。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进一步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与对农村和

落后地区的扶助，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化解了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⑤

因此，平衡型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高层次的目标。这里的平衡是一种动态

平衡，或过程中的平衡，即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⑥ 主要包括如下

三点：第一，系统间平衡。当一个国家的秩序系统过强时，可能会对赋权系统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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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形成抑制。同样，对社会的过度赋权，可能会导致秩序系统受到更大挑战。创

新系统同样需要秩序系统和赋权系统的支撑。琳达·维斯 （Ｌｉｎｄａ　Ｗｅｉｓｓ）和约翰·霍

布森 （Ｊｏｈｎ　Ｈｏｂｓｏｎ）将 这 类 系 统 间 平 衡 称 为 国 家 的 “协 调 能 力”（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① 第二，强度平衡。一个理想的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不应过强或过

弱，而应该适度。国家治理能力过强可能会使得动员型治理成为常态，社会活力会

大大下降，创新系统也可能会受到抑制。迈克尔·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提出了基础

性权力的概念，并认为基础性权力是一种双向车道，即其可以通过国家来协调社会

生活，同时也使得市民社会可以控制国家。② 这一概念之中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不

应过强或过弱的内涵。第三，情境平衡。国家治理能力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会明显

不同。例如，在应对危机时，基于强国家能力的动员型治理会更加有效，但是动员

型体制在常态下会体现出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能力需要在非常态

和常态的不同情境下形成动态平衡。另外，某些制度的形成是在之前的社会结构和

情境之下，但是 伴 随 着 社 会 变 迁 或 者 外 部 条 件 变 化，在 新 的 情 境 下 同 样 需 要 动 态

调整。

平衡型国家与智能革命互为条件，且互相影响。一方面，智能革命可以进一步

助力于平衡型国家的建设。智能革命中的核心技术可以统称为智能技术，包括人工

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量子计算等。从技术上讲，大数据 是 弱 人 工 智 能 的 基 础。

目前，弱人工智能更多地体现为数据驱动的智能；而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

智能会更多与生物智能、脑科学、基因技术等结合。因此，大数据并不能反映未来

智能技术更重要的方向。量子计算可能是未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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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主要在实验室阶段，并面临诸多结构性困难。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是智能技术中最为关键的两大技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首先要依赖

各方面制度和资源的进一步集聚，而人工智能可以在这种集聚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资源和权力集聚的过程中，国家会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如何对社会进行赋权

就会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而区块链作为最重要的分布式技术恰恰可以在社

会赋权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平衡型国家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

智能革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何把握这些科技力量，让其真正地对人

类社会和国家治理发挥出建设性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平衡型国家所

强调的系统间平衡、强度平衡和情境平衡，对于我们系统把握智能革命带来的深刻

影响有重要意义。

二、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力与挑战

人工智能是用人为的方法来模拟人类或其他生物，以实现一些自动化的任务。①

人工智能进一步可区分为专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专用人工智能

又称为弱人工智能，是在特定领域具备专业知识的智能体；通用人工智能又称为强

人工智能，是能够 使 用 知 识 并 较 为 灵 活 地 处 理 一 系 列 更 为 抽 象 和 开 放 问 题 的 智 能

体。② 目前，实践中运用的人工智能主要还是专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则是未

来智能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超级智能。尼克·波

斯特洛姆 （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将其分为高速超级智能、集体超级智能以及素质超级智

能。简言之，超级智能就是在多个领域都超越人类智能的新型智能体。③ 在通用人

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脑科学、神经科学和基因技术等对生物体的

智力、行动 以 及 进 化 规 律 等 内 容 的 研 究 日 益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卡 里 姆·阿 约 巴

（Ｋａｒｅｅｍ　Ａｙｏｕｂ）和肯尼思·佩尼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ａｙｎｅ）认为，在未来 （专业人士的估

值从２０年到几百年不等），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与人类相匹配甚至远远超过人类的

一般智能，从而具备在不同问题上进行衡量的复杂主观价值。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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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是集聚，其特点是 “众智成城”。① 与人类的智能相比，构

成人工智能的每一个计算单元看似微不足道，但是通过并行计算，智能体加总起来

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② 因此，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大数

据的充分运用正在贯穿从个体到政府的各个维度，可以将更多的治理主体整合到整

体性的社会治理之中。③ 整体来看，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智能革命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可能会有效解决

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资源紧缺问题。人类历史上，许多争斗和竞争都与资源稀缺密

切相关。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深入应用，绝大多数产品将逐渐由机器进行生产。因

为机器可以通过不断循环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力水平将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

讲，劳动者对商品的价值定义会越来越弱，商品的价值会越来越趋向于低成本或者

免费。克里斯·安德森 （Ｃｈｒｉ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 《免 费：商 业 的 未 来》中 指 出，数 字

化技术使得产品的实体制造成本越来越趋向于零，同时其再生产的边际成本也趋向

于零。④ 杰里米·里夫金 （Ｊｅｒｅｍｙ　Ｒｉｆｋｉｎ）也指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会促使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向协同自治的共享经济转型。⑤ 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

二，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变革各行各业。⑥ 因此，由智能革命所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将

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

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都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分配。国家治理中秩序系

统面临的挑战，主要以激烈冲突或暴力的方式加以呈现，而绝大多数暴力活动都是

围绕着资源分配展开的。赋权系统则更加依赖于资源的分配。无论是对公民个体所

需的公共物品的满足，还是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都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基础之上。创新系统主要涉及经济单元或社会单元基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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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蒋旭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页。
参见杰里米·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赛

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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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创新性活动，这同样要依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正如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

会的描述，“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

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

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

产力。”① 显然，这个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充分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生产力极

大发展为基础的。整体而言，智能革命为这些系统的高效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赋权之后的共识达成难题。国家治理现代

化中的一个经典难题是，当社会被充分赋权之后，很可能会对秩序系统形成较大压

力。这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将个体的意见加总并在集体层面形成共识。塞缪尔·

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认为，如果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公民政治参与意愿的

集中迸发会对社会秩序系统形成巨大挑战。② 而集体行动的低效率也是困扰人类行

动的顽疾。赋权系统在发展之后对秩序系统形成压力，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治理的

效率降低。由于人们在集体行动中需要大量协商，而反复协商会造成谈判成本增加。

例如，民主程序为政策出台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然而如果在政策制定之前，对所有

相关方都进行充分听证和协商，那么繁琐的程序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的低效。如果

集体行动中成员的数量较少，那么达成共识的概率和效率都会提高。然而，一旦集

体行动的人数增加，那么集体共识往往会与个体意愿之间产生巨大张力。如果充分

尊重个体意愿，那么集体行动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③

对此，人工智能可以为解决共识达成的效率难题提供助益。其一，人工智能可

以通过算法直接加总和集聚人们的意愿。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把人们的意愿分类，通

过关键词提取、合并同类项等做法，把人们的意愿凝聚成一些重要观点，然后再通

过自然语言对话等技术反复确认不同公民的政务需求，最终通过机器实现对公民政

务需求的分类和统计。④ 此外，对不同观点进行汇总可以梳理出公民对政务的新需

求，也可以提供一些问题解决的新备选方案。⑤其二，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协调方

案帮助人们更容易达成共识。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

·７８·

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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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范如国：《公共管理研究基于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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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连接和跨界融合，既扩大了参与主体又可以广泛收集民意。① 人工智能的内核是

人类已有活动规则的算法化。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是大数据，即需要依靠大量的人

力在数据上做标注。人工智能中的监督学习算法就是把人类活动的规则以标注的方

式记录下来，再通过算法将标注结果和原则用程序固定，最后用算法固定的程序来

指导实践活动，并不断重复这一结果。简言之，人工智能在实际中的应用本身就在

运用人类共识。当然，从技术层面看，如何将公民的意愿集聚以及建立何种类型的

算法模型无疑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这其中尤其涉及算法民主化的问题。换言之，

最早用于训练的数据和算法规则对于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运用充分的民主程

序来保证早期数据和算法的多元性。总的来说，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协商民主的

目标将更加容易实现，可以为民众意愿的集聚以及反馈提供新的平台。②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社会交互需求的过载

难题。无论是赋权系统还是创新系统，都高度依赖经济和社会单元的个体性。伴随

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经济或社会单元的交互需求不断叠加之后会对国家

系统形成巨大压力。现代社会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征 是，政 府 需 要 及 时 回 应 社 会 的 需 求。

这种回应能力也成为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标准之一。③公务员数量有限，难以提供具

有充分回应性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公务员需要税赋来支撑，公共服务数量的增加反

过来又会形成巨大的税负压力。

人工智能的应用，为极大提升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能力提供了可能。从电子政

务所依赖的基础技术来看，第一代电子政务主要基于门户网站。这种网站将公共服

务集中于某一页面，最大缺点是界面不友好。一方面，民众要在密密麻麻的网页中

寻找自己需要的服务，再登录填写；另一方面，当公共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时，人

们面对密集的网页往往会缺乏耐心，往往会放弃从中获取公共服务。第二代电子政

务基于搜索引擎。民众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自主找到所需服务，相对于第一代门户网

站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搜索引擎存在着不精准的问题，即对一个问题的搜

索可能会得出多个不确定的答案。实践中，往往无法及时回应不同民众的需要。例

如，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在数据传播和互动反馈方面存在

不少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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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电子政务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对话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公民可

以通过对话方式直接表达政务需求，如通过某个ＡＰＰ或智能实体 （可以是智能音箱

或实体对话机器人）咨询公共服务。智能对话系统可以使电子政务实现全天候的公

共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智能体可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与民众进

行充分、友好的协商和沟通。目 前 国 内 基 于 开 放 数 据 的 利 用 已 经 具 有 一 定 的 实 践，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① 未来的第四代电子政务则基于更加精准的个性化系统。传统

公共服务的特征是千人一面，目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在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基础

上，则可以实现一对一、千人千面的公共服务。今天，这一算法已经充分运用在今

日头条等新媒体领域。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的运用，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个性化和精

准化的程度，同时可以运用公共数据对公民需求进行更加精准的画像。在这一背景

下，公共服务要逐渐从均等化转为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基于人工智能，交互难

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公民的个性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满足。当然，

在实现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应该定位于辅助功能。

对于那些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或不习惯的公民 （特别是老年人群体），政府仍然应该

保持传统的交互渠道。

可见，人工智能至少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这三方面对国家治理现

代化形成重要的支撑。然而，人工智能却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

些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第一，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蕴含更大程度的安全风险，而安全风险会对

秩序系统构成重要的潜在威胁。为了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不得不依赖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然而人工智能本身却蕴含着新的安全风险。人工

智能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得传统社会越来越向数字化、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方向发展，

这使得信息处于 “网络裸奔”的状态。② 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面临恐怖主义或其他打

击，那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巨大，而且很可能会在危机中形成某种连

锁反应。乌尔里希·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指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风险社会

的特征，而风险更多来自人类社会自身。③ 这一点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体现得更加

明显。国家治理的整体协调和运营都逐渐交给算法控制的信息中心，而一旦这些信

息中心遭受攻击或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那么国家和社会所承受的损害就会非

常大。因此，信息设施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而如何防止针对信息设

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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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智能设备的泛在化可能会对公民隐私构成威胁，从而对赋权系统形成潜

在压力。在利用 人 工 智 能 实 现 社 会 治 理 的 过 程 中，总 是 存 在 便 利 性 与 缺 陷 性 的 矛

盾。① 社会越智能化，公民的隐私可能会越少。目前的智能家居设备在家庭中大量出

现。之前家庭被认为是个人隐私存在的重要场所，然而这些基于语音或视觉识别技术

的智能设备出现在家庭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大量的私人信息

会被采集到相关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随时都可能面临被滥用和商品化的风险。

第三，人工智能的集聚效应会使得公平难题更加显著，从而使得赋权系统和创

新系统面临压力。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生产力的革命，但人工智能巨大的集聚效应

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这就需要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在

人工智能时代，超级大公司对资源和信息垄断的情况会更加突出。阿里尔·扎拉奇

（Ａｒｉｅｌ　Ｅｚｒａｃｈｉ）和莫里斯·斯图克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Ｓｔｕｃｋｅ）指出，随 着 财 富 获 取 能 力 的 增

强，资金将集中流向少数几个超级平台。② 达娜·博伊德 （Ｄａｎａｈ　Ｂｏｙｄ）和凯特·

克劳福德 （Ｋａｔｅ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认为，大型数据公司对数据有着绝对的垄断性权力。③

马克·安德烈耶维奇 （Ｍａｒｋ　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ｉｃ）也认为，大数据的发展可能加剧数字时代

的权力失衡。④ 国家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社会在智能革命中整体获益。

这其中的关键是，那些在智能革命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基本生存

和发展权利需要得到充分保障。简言之，要从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来推动智能革命。

如果大量的社会群体在智能革命中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这些群体很可能会联合起来

反抗智能革命，最终会影响智能革命的进程。

三、区块链技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新挑战，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可能会形成某

种 “解构”的力量。⑤ 技术专家在讨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时，也将区块链与人工智

能作为并列的技术加以讨论。⑥ 所谓区块链，是指以区块为单位储存信息，将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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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相连而形成的信息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共享的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

数据或信息，具有 “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

等特征。一般来讲，基于某一应用场景会形成相应内容的区块链。例如，版权区块

链被用来实现版权保护，而学历区块链则被用来证明学历的真实性。区块链将来发

展的最终形态是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区块链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互联网。传统互

联网是基于ＴＣＰ／ＩＰ协议形成的，以连接为第一要义。传统互联网考虑的核心原则

是将人们之间联结起来，没有更多考虑价值传递、安全性等要素。而以区块链为特

征的新型互联网则以隐私、安全以及价值传递为核心要素。

区块链目前的应用主要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数字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及其

他竞争币。一些主权国家推动的国家数字货币也属于这一层次。① 第二层次是智能

合约。智能合约通过严格的制度与规则把双方的合约内容固定下来。② 在未来，智

能合约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资产上链。未来许多财产都需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进行

存储，而一旦触发合约的相关条件，合约就可以自动执行。第三层次是智能社 会。

区块链技术最终会与人工智能形成合流，并共同对智能社会的构建形成支撑。梅兰

妮·斯万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Ｓｗａｎ）认为，区块链技术是对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增强。区块链

思维可能会产生新的共识模式，为人类社会向多智能体共存的智能社会演进提供助

益。③ 智能社会是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等技术的合力加持下形成的全新社会形

态。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会催生各种类型智能体的出现。因此，在人类与智能体之

间以及智能体自身之间都会产生复杂的关系网络，而这些关系网络的联结和维系都

需要建立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之上。

就技术特征而言，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以及加密算法

等技术的组合，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第一，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有助于解决安全难题，利于在智能社会中构建

更加完整的秩序系统。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理念是 “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由于信息分布地存储

于不同的数据库中，一旦某一数据库信息遭受攻击或篡改，其他的信息库数据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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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备份。因此，分布式账本技术最重要的内涵是其可以保障 “账本”的信息准

确以及免于攻击。这里的 “账本”不仅是指商业活动中的信息往来，而且包括社会

活动中的信息交互。由于人们把大量的信息都记录在信息系统中，这使信息系统的

安全性尤为重要。分布式账本的技术便是在这一需求下应运而生，这在计算机科学

中也被称为容灾备份或冗余备份，就是一旦出现灾难或黑客攻击等异常事件时，可

以有足够多的备份来验证之前的交易记录。

未来智能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整的秩序系统。近

年来，关于民主理论的最新进展之一是将民主的要义解释为相互监督。约翰·基恩

（Ｊｏｈｎ　Ｋｅａｎｅ）认为，民主的重要内涵是在相互监督的背景下约 束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行

为。① 因此，构建信息社会秩序的关键就是要在整个信息系统上建立起可追溯机制，
即在路由器等连接终端上建立起记录功能，将相关者的网络行为以某种加密方式记

录下来，并予以留痕。例如，中国在国家数字货币的研发过程中，就采用了区块链

技术与中心账本的双层设计，这样既可以与现有的体系相衔接，又可以保障支付过

程、用户数字货币钱包以及运营机构的安全。② 当然，这种全程可追溯的留痕可能

会对隐私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加密保存就会变得非常必要。国外已经有研究

讨论了区块链在遏制物联网安全漏洞中的重要作用。③ 未来如果发生黑客入侵事件

等，都可以通过溯源方式进行辨明和确认。这种方式尽管无法从根源上阻断黑客入

侵，但是可以更好地实现事后追责，并且相关损失也可以做到可记录和可衡量，会

对黑客入侵及其破坏举动形成威慑效应。

第二，区块链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对赋权系统形成重要支撑，从而保护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自由空间。

隐私的本质是公民自由，即公民需要一定的独立空间，以自主做出选择。隐私

保障了个体独立做出选择的权利，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传统隐私保

护的方法是界定隐私与非隐私的边界。例如，家庭被视为隐私的重要场所，所以被

定义为私人领域。④ 西方一些重要概念如公民不服从等，都是对隐私保护这一元概

念的延伸。马克思在讨论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也强调每个个体的自由的、充分的

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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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 这里的个体自由就需要在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保护来加以实现

和维系。

区块链中的加密技术可以对隐私保护提供有效支撑。由于账本分散存储在多个

行为体中，因此相互对账便成为客观需要。相互对账就是通过广播把交易的信息告

知所有的信息持有人。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记账信息在广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隐

私泄露。加密技术则可以在广播过程中对传递的信息进行加密。目前，运用最广泛

的是哈希算法，即将所传递信息通过哈希函数转化为２５６位的二进制字符串。这种

算法可以保证记账方可以通过字符串来确认某一记账行为，同时记账方无法通过这

个字符串反推出其中的信息，这就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了各个分布式数据库之间

的信息同步。另外，非对称加密技术可以有效地实现机密信息的交换。非对称加密

需要两把密钥，即公钥和私钥。这两把密钥是相对的，用一把公钥加密就必须要用

相对应的私钥解密。② 弗朗西斯科·雷斯图恰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的研究指出，

区块链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给参与者提供信息保护，既可以实现数据公开，也可以

保障参与者的个人隐私。③此外，密码学方法通过哈希函数来实现信息的加密同步，

时间戳技术则可以将访问者对信息访问的时间以及形式都记录下来，以避免信息被

滥用，也可以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使用。

第三，区块链的点对点传输技术，有助于形成新的分配机制，将价值通过去中

心化的方式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蕴含了更多向社会赋权并更有效率地解决公平

问题的潜能。

“技术—政治”理论指出，技术变革可以重新配置不同机构的权力关系。技术的

动态进步可以扩大原有权力的权力范围，并且可以通过分解有争议的权力来创造新

的权力。④ 点对点传输意味着可以在任意两点之间直接进行信息交互，其最早应用

于数据下载。中心化下载的用 户 需 要 从 中 心 网 站 进 行 下 载，很 容 易 造 成 用 户 拥 堵，

而点对点传输可以实现分散下载，解决了信息拥堵和资源垄断的问题。从这一意义

上讲，区块链技术是人工智能集聚效应的反向力量。从历史发展来看，点对点实际

上是人类自发秩序的产物。在 人 类 社 会 早 期，点 对 点 体 现 在 人 们 的 物 物 交 换 之 中，

但随着社会规模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何在大型社会中实现点对点传输便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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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区块链所建立的价值互联网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不同需求与产品在新型互联网

中直接对接，同时通过智能合 约 的 方 式 来 保 障 合 约 的 执 行 与 对 违 约 的 惩 罚。因 此，

克劳斯·迪克斯迈尔 （Ｃｌａｕｓ　Ｄｉｅｒｋｓｍｅｉｅｒ）等认为，区块链所主张的多中心化系统

可以打破传统的中心化结构，并为构建开放包容的生态环境提供基础。①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区块链技术可以在保证秩序系统稳定的同时，尽可能通过

公正的方式激发社会的创新需求。在经历了现代化的资源集聚之后，公平问题成为

人类社会更加显著的问题。马克思提出通过革命方式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

削，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消除社会不平等，并根本性地解决公平问题。② 约

翰·罗尔斯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提出从社会最不利者的视角出发思考社会问题，并系统

阐发了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分配中的公平问题。③ 而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的公地悲剧理论，④ 更是提出了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

间取得平衡这一人类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难题。在马克思描述的自由人联合体中，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所有的价值都可以被劳动者拥有。⑤ 而新型

互联网则为劳动者和需求者之间直接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从而避免了超额价值为

中间商获得的情形。⑥ 中国在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区块链来确

保相关物资或资金的正确使用。基于区块链以及未来的国家数字货币，中国可以通

过对资源和财富的高效使用来更好地消除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⑦

区块链还有助于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腐败难题。首先，在智能合约中，由

于大量的信息存储于区块链中，所以信息上链本身就意味着信息的透明度会增加。

而在公开和透明的交易过程中，腐败问题会逐步减少。其次，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

上，岗位流动会逐渐成为常态。传统科层制的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公务员的管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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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ｌａｕｓ　Ｄｉｅｒｋｓ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ｅｅｌｅ，“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１５２，ｎｏ．１，２０１８．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９１页。
参见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８年，
第２４９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５０页。
马克思概括人的发展阶段时，认为 “建 立 在 个 人 全 面 发 展 和 他 们 共 同 的、社 会 的 生 产

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真正的 平 等、独 立 自 由 的 发 展。详 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

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比如安德伍德指出，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钻石交易等高价值行业的不道德行为。Ｓａｒａｈ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参见贾海刚、孙迎联：《基于区块链的精准扶贫创新机制研究》，《电子政务》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和岗位相对固定，那么寻租行为就会随之而生。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实现岗位的流动。

例如，传统海关检查中的报关和抽检行为主要通过固定的某一海关的检查员进行，

因此行贿者就可以盯准某一检查员展开行贿活动。如果在智能合约的基础上，通过

建立全国性的海关抽检平台，实现检查人员的随机抽检，相应的腐败行为会大大减

少。从这一意义上讲，区块链为公务员岗位的高效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的岗

位流动建立在公务员的物理流动这一基础上。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使公务员通过信息

平台在不进行物理流动的基础上完成人员轮岗，实现更加人性化的人员流动。①

总的来看，区块链的多中心化特征为解决公平难题提供了路径，也使其成为人

工智能技术的某种反向力量。从有效性看，人工智能无疑会大幅提高生产力，增强

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同时，人工智能也会增强各个系统数据的交互性，从而增

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因此，人工智能会大幅增加国家权力。而区块链则是一

种基于数字信任的多中心，其本质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一种权力结构。区块链通过数

字信任和密码技术来充分保障社会单元的各项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对

国家权力的平衡。

上述关于区块链技术对安全、隐私和公平三大难题的解决，更多是基于学理上

的讨论。基于理念的差异，区块链可分为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三种形式，而在

具体实践中，目前主要是在主权区块链和私权区块链的不同方向上展开竞争。

公有链承载着区块链发展的原初意愿，其支持者也被称为区块链原教旨主义者。

公有链的理念是去中心化，其典型代表是比特币。公有链的优势在于通过算法和技

术保证信任和公平，缺点是低效。比特币需要全网广播，即将所有人的交易信息同

步给所有的参与者，且需要每十分钟确认一次交易。此外，比特币采取了工作量证

明的方法，即计算能力最强的 “矿工”得到比特币作为奖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

致了巨大的能源消耗。私有链 是 基 于 中 心 化 思 路 形 成 的 区 块 链，其 代 表 为 支 付 宝。

私有链达成共识的成本较低、使用便捷，但往往会导致垄断与不公平现象。因 此，

区块链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私有链并不是区块链。联盟链介于公有链和私有链之间，

核心理 念 是 多 中 心，强 调 效 率 与 秩 序 的 并 存。阿 尔 温 德·纳 拉 亚 南 （Ａｒｖｉｎｄ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等认为，追求绝对的去中心化是不现实的，不仅会导致效率的丧失，其

要求的完全去监管化也会遭到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反对。因此，中间方案应是多中心

化或弱中心化的结构安排。② 这意味着区块链在实践过程当中，很可能会形成另一

种形态，即主权区块链。

主权区块链是主权国家主导的、带有多中心特征的、以加密技术和分布式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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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内容受到复旦大学戴伟辉教授演讲的启发，特此致谢。
参 见 Ａｒｖｉｎｄ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ｅｔ　ａｌ．，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ｐｐ．３７－４０．



为内核、以联盟链为主要形态的区块链类型。由于在推动智能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

国家不会轻易将治理主体完全转移给社会。因 此，国 家 会 结 合 新 型 技 术 做 一 些 调

整，会在技术革命的规则重塑 之 中 强 化 国 家 的 权 力。主 权 区 块 链 就 体 现 为 国 家 权

力和社会权力的复合形态。主 权 区 块 链 可 以 看 成 国 家 运 用 新 技 术 强 化 国 家 能 力 的

一种表现。主权区块链的运用 有 助 于 在 智 能 社 会 中 构 建 更 加 良 好 的 秩 序 社 会，但

也可能对赋权系统和创新 系 统 形 成 一 定 的 限 制。因 此，需 要 在 主 权 区 块 链 的 基 础

之上，充分发展以社会为中心 的 其 他 类 型 的 区 块 链，从 而 形 成 扁 平 化 和 网 络 化 的

“多中心社会结构”。①

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的ＤＣＥ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是主权区块

链的代表形态。主权区块链在应对安全和公正这两个难题上更有效，但也可能加剧

个人隐私保护的难题。比特币、以太币等属于典型的私权区块链。私权区块链更容

易实现隐私保护，然而其在公平问题上又会产生新的困境，同时面临严重的效率难

题。因此，技术方案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并且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会

发生变化，这使得技术对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线性的。某一类问题解决之后，有可

能会产生其他新的问题。因此，安全、隐私和公平这些核心难题的解决最终仍然要

更多地依赖于人类的政治系统。

四、走向平衡型国家：在刚性治理与弹性治理之间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平衡型国

家的建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首先，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相互结合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中三大系统间的

平衡。系统间平衡是在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之间形成相对平衡。对于秩

序系统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集聚性技术，其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和共识革命自有

积极之处，但其加剧的安全挑战又会对秩序系统形成某种潜在威胁。对赋权系统而

言，人工智能的影响同样复杂。一方面，生产力革命会使得社会产品丰富，这是社

会赋权的物质基础。共识革命和交互革命对于社会赋权也都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所加剧的隐私侵犯问题又不利于赋权系统。对于创新系统而言，人工智能

的影响同样具有两面性。生产力革命会给创新者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同时共识革命

可以把创新者的个体创新努力在更大的共同体层面集聚起来。然而，强共识和强秩

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创新系统形成压制，并且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公平问题对创新系

统同样是不利的。区块链从分布式账本、加密技术和点对点技术的角度希望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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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金旭、孟天广：《技术赋能：区块链如何重塑治理结构与模式》，《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智能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回应，以此可以协助人工智能回应其在三大系

统中面临的新挑战。例如在智慧法院的建设中，北京、广州等一些地区利用区块链

技术开展的电子证据保护，就是为了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中产生的电子证据问题。①

其次，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相辅相成有助于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平衡。从整

体上讲，人工智能技术会进一步加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能力和权力，因为智能技

术更多代表的是一种集聚性力量。而政治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进一步增强社会

的力量，逐步发展出强社会特征，从而有效地对强国家进行平衡。因此，区块链的

多中心内涵和分布式技术特征，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的能力和活力从而实现强度平

衡具有重要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都无法自身独立地实现情境平 衡。

因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本质上都是相对固定的、模块化的程序，是一种程序智能。

区块链是基于密码技术的自动合约体系，其本质是一种当条件达成后可以自动执行

的程序。人工智能背后最重要的是算法，而算法的本质是一种基于程序的解决方案。

程序智能在设计之前都会有基本的情境设定，这意味着当情境转换之后，程序智能

会囿于刚性而无法进行主动的弹性调整。因此，尽管我们要依靠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技术全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对平衡型国家的整体掌握仍然需要政治实践者和

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努力，而不 是 简 单 地 把 问 题 变 成 技 术 问 题，并 交 由 技 术 来 解 决。

可见，这不仅仅是情境平衡的问题。在平衡型国家的另外两大平衡即系统间平衡和

强度平衡中，政治方案仍然需要由政治系统来实现，而不是由技术系统来做出。

当然，以程序智能为核心的刚性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刚性

治理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程序性的、模式化的治理。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变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变迁过程。

传统社会的治理往往以人为中心加以展开。例如，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强

调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就是以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政治体制。② 在传统社会中，大量

使用的人伦规则往往是富有弹性和变化的，因此传统政治结构更多地体现出庇护政

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庇护政治成为不成熟政治的典型形态，其最直接的表

现就是在政治过程中贿选的常态化以及腐败行为的蔓延。鉴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用法理型权威来替代传统型或魅力型的权威。换言之，国家治

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法治化，即通过刚性的、程序性的规则来消除人为

的、传统的因素。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制度建设，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通过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方式，逐步替代政治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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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占利：《运用区块链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研究》，《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

２３８—２４１页。



人为因素和非固定因素。对于这一进程，程序智能可以提供较大助益。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所形成的合力在消除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因素方面

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信任是经济社会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而信任

关系的建立涉及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① 区块链作为一种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的

技术，可以为社会信任的建立提供外部的制度保障。同时，区块链通过人工干预的

一致性算法进行操作，一旦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就不能轻易修改。因此，哈佛法

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ｓｉｇ）提出 “代码即法律”的观点，而区块链

则在技术基础上形成更加刚性的、不可违背的 “绝对法律”。② 可以预期的是，未来

在国家数字货币发行的基础上，个人的重要资产都可以实现上链。这样，一旦条件

达成，许多交易会自动完成。③ 再者，区块链所形成的智能社会可以通过超越资本

主义的方 式 重 构 平 台，从 而 极 大 地 提 高 劳 动 效 率，降 低 交 易 成 本，让 价 值 归 劳 动

者。④ 天津、贵州、浙江等省市通过建设大数据电子政务平台，实现了政务数据的

开放共享和企业数据的有序流转。⑤ 政府的行政效率在智能社会也会大大提升，并

通过一些更为倾向弱势群体的方法来保障社会公平，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⑥

整体来看，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国家在社会中形成明

确有效的规则，促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智能体系相融合，最终建立高效透明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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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ＭｙｕｎｇＳａｎ　Ｊｕｎ，“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Ｎｅｘ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ｖｏｌ．４，ｎｏ．７，２０１８．
安德伍德指出，区块链的特征是不可变的、透明的，并重新定义了 信 任，使 安 全、快

速、可信和透明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它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工商业革命和经

济变革。Ｓａｒａｈ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加速主义的倡导者尼克·斯尔尼塞克 （Ｎｉｃｋ　Ｓｒｎｉｃｅｋ）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作为基础

设施的平台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垄断；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新平台则通过将雇佣人员

定义 为 “独 立 合 作 商”来 降 低 自 己 的 生 产 成 本。参 见 Ｎｉｃｋ　Ｓｒｎｉｃｅ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４３．
参见刘发为：《政务大数据平台，再加把劲！》，《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１９年５月８
日，第８版。
本尼迪克特·诺泰森 （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Ｎｏｔｈｅｉｓｅｎ）等认为，传统的交易结构需要平台或仲裁

机构对交易的约束条件进行限制，这会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加。而区块链的最重要意义

在于，全体共识建立在算法和程序的基础上，这就使得价值转移更加可靠，交易成本

也 会 大 大 降 低。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Ｎｏｔｈｅｉｓｅｎ，Ｊａｃｏｂ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ｈｏｌｅｗａ　ａｎｄ　Ａｒｕｎ　Ｐｒａｓａｄ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ｏ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Ｌｅｍｏ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５９，ｎｏ．６，２０１７．



决策体系和低成本的人机共生体系。①因此，程序智能对于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实现意义重大。

然而，过度倚重程 序 智 能 的 风 险 不 容 小 觑。在 目 前 的 智 能 革 命 过 程 中，已 经

出现了一些异化的端倪。例 如，在 西 方 的 选 举 政 治 中，科 技 公 司 通 过 大 数 据 和 人

工智能的方法对选民 意 愿 进 行 深 度 挖 掘 甚 至 加 以 操 控 的 情 况 已 经 出 现。② 此 前 在

美国大选中爆出的剑桥分 析 事 件 便 是 如 此。再 如，深 度 伪 造 技 术 的 发 展 可 能 会 导

致后真相社会的来临。基于人 工 智 能 的 深 度 伪 造 技 术 具 有 很 强 的 伪 装 性，极 难 加

以鉴定，如果无法对其进行有 效 限 制，未 来 对 法 庭 证 据 以 及 诚 信 社 会 的 建 设 都 会

形成巨大冲击。在智慧法院 的 建 设 中，对 于 普 通 民 众 而 言，甚 至 可 能 会 放 弃 对 真

相的追寻，转而冷漠地接受大 量 伪 造 信 息 的 冲 击。尽 管 区 块 链 技 术 在 未 来 有 望 化

解这一问题，如可以通过视频 生 成 后 的 时 间 戳 以 及 个 人 数 字 身 份 等 技 术 来 确 保 信

息的真实性，但这一过程具 有 很 强 的 不 确 定 性，且 需 要 大 量 实 践 加 以 验 证。这 些

例子都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 过 程 依 然 非 常 艰 巨。我 们 既 需 要 依 赖 程 序 智 能 来

帮助国家治理实现跨越性的 发 展，但 也 必 须 意 识 到 程 序 智 能 可 能 给 国 家 治 理 带 来

的新挑战。③

程序智能异化最糟糕的结果是 人 类 自 主 性 的 消 失。罗 素 和 诺 维 格 认 为，人 工

智能的成功可能意 味 着 人 类 厄 运 的 开 始。④ 例 如，人 们 经 常 使 用 高 德 地 图 进 行 定

位和导航，那么就会逐渐习惯依赖算法来辨别方向，而丧失自己辨别方向的能力。

再如，如果长期使用智能辅助 审 判 系 统，法 官 很 可 能 逐 渐 从 主 体 性 角 色 转 变 为 客

体性角色。在机器的刚性智能 约 束 下，法 官 需 要 有 非 常 强 的 自 主 性 才 会 去 挑 战 算

法做出的决定，法官最终很有可能变成程序智能的确认者。⑤ 这时，辅助审判系统

就会变成真正的审 判 系 统，而 人 类 行 为 则 变 成 了 辅 助。这 一 点 与 黑 格 尔 （Ｈｅｇｅｌ）

的主奴辩证法逻辑非常相似。主人和奴隶的区别本来是，主人拥有生产工具，而奴

隶没有。然而，由于奴隶长期与生产工具在一起，所以奴隶在实际意义上拥有了生

产工具，最后奴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主人。⑥ 这一点可以换用到人与机器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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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日本学者松尾丰也提醒我们要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垄断有所警惕。参见松尾丰：《人

工智能狂 潮：机 器 人 会 超 越 人 类 吗？》，赵 函 宏、高 华 彬 译，北 京：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韩璇等认为：“区块链技术解决了分布式网络中的一致性问题，……但技术本身存在的

共识安全薄弱、隐私泄露，监管缺失等问题。”详见韩璇等： 《区块链安全问题：研究

现状与展望》，《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斯图亚特·罗素、彼得·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８６５页。
季卫东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手段，不可急于求成。详见季卫东：《人

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２页。



上。本来人是主人，机器是 服 务 于 人 类 的 工 具。但 是，由 于 机 器 本 身 就 是 生 产 工

具，且在实践中长 期 发 挥 作 用。假 如 人 放 弃 对 算 法 的 约 束 并 不 再 独 立 做 出 判 断，

那么人与机器的位置和角色可能会发生互换，这就是黑格尔讲的主奴身份的转化。

因此，主奴辩证法提醒我们更 加 深 刻 地 思 考 国 家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意 义 以 及 人 类 自 主

性的问题。

智能革命无疑会强化国家刚性治理的能力，而国家权力的强化可能会对社会力

量形成一定的压力。生活在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包围之中，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

通过在各个专业性领域实现对相关从业者的超越，人工智能可能会使人成为 “不被

需要”者。① 哈贝马斯将技术对政治的主导称为技术统治，并主张通过民主参与来

限制 “技术政治的诱惑”。② 因此，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强调弹性治理更加重要。

简言之，程序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程序正义，

而要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实现，则需要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进行

平衡。程序正义更多代表了一种刚性的治理框架，而要实现实质正义则需要在刚性

治理和弹性治理之间进行平衡。

弹性治理的意义就是要重新回到人本身，重新找到共同体之下的自由，保证经

济和社会单元具有充分的活力和创造性，并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

弹性治理并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的框架，而是要在现代治理的框架内给个体赋权和

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具体而言，弹性治理的要义如下。

第一，对一些核心价值的定义需 要 在 国 家 与 社 会 之 间 达 成 充 分 共 识。我 们 可

以借助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 术 来 推 动 国 家 治 理 现 代 化，但 一 些 涉 及 关 键 的 核 心 问

题，决定权仍要充分掌握在 人 类 社 会 手 中，而 不 能 完 全 交 由 人 工 智 能 的 算 法。因

为，治理的关键是调整人与人 之 间 的 关 系。尽 管 新 兴 技 术 为 关 系 革 命 提 供 了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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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冠军：《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与政治在西方主要有三种关系： （１）决定论模式，即专家依附于

政治家。专家知识仅提供参考，最终做决断的是政治家； （２）技术统治论模式。专家

成了真正的决断者，政治家仅仅是专家决断的执行人； （３）实用主义模式。专家向政

治家提供建议，同时政治家按照实际需求给专家布置任务。前两种模式扭曲了专家与

政治家的平等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都违背了民主。实用主义模式与民主最为接近，但

仍然需要将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引入其中。（参见哈贝马斯：《作为 “意识形态”的技

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７—１０２页）在欧盟层

面，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欧元区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进行更加密切的政府间合

作。然而，这种技术统治的诱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民主控制，并蕴含着新的合

法性 危 机 。（参 见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ｔｒａｎｓ．Ｃｉａｒａｎ　Ｃｒｏｎ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ｐｐ．ｖｉｉｉ－ｉｘ）



技术条件支撑，但本质上人 类 社 会 问 题 的 解 决 仍 然 要 在 公 开、公 平、公 正 等 基 本

价值上展开。对于这些价值的 本 质 性 定 义 仍 然 要 回 到 政 治 哲 学 的 基 本 内 容 和 范 畴

之中。刚性技术仅仅提供一些 硬 性 的 实 现 方 式，而 柔 性 的 讨 论 以 及 关 于 价 值 的 定

义仍然需要专家、民众以及政 府 的 合 力。这 种 共 识 对 于 智 能 社 会 中 的 秩 序 系 统 构

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国家与社会应合力保证人类在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弹性智能的关键是

人类自主性。以下三点对于这种自主性的保障极为重要：其一，机器人永远是辅助；

其二，人类决策占比不低于黄金比例；其三，人类应时刻把握着人工智能发展的节

奏，并随时准备好暂停或减速。①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人类需要时刻把握智

能革命的节奏。中国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

任的人工智能》中提出 “敏捷治理”原则，就是要求治理主体通过及时发现和解决

可能的风险，并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国家在掌控智能革命节奏的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同样需要充分参与到智能社会相关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之中。

一旦在智能革命发展中某些情形可能会挑战或突破人类规则的红线，那么就需要国

家与社会及时决策和定夺。

第三，在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有效性的基础上对社会个体进行充分赋权。智能革

命是一部加速器，其导致的极化效应很可能会使个体在技术进步中面临困境。共同

体就是一种弹性环境，可以保障人成为共同体中的自由人。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

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一种保障每个人得到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共同体。马克

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

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② 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人并不是

独立的人，抽象的人，而是共同体之中的人。智能革命越向前发展，个体越需要共

同体这一弹性环境来保障其自由和权利。

第四，国家应在生产力革命的基础上充分鼓励经济和社会单元的创新行为。程

序智能的优势是标准化，而人类智能的优势是想象力。从数据利用的特征来看，人

类智能所依赖的是小数据而非大数据。③ 人类智能的特点是举一反三，即通过很小

的数据量就可以进行推理和判断。人类智能的重要优势是在想象力的基础上构建意

义世界。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 达 的 阶 段，想 象 力 将 成 为 人 类 弹 性 智 能 的 重 要 部 分，

也构成创新行为的基础。程序智能留给人类的自主性空间较小，而个体在这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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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页。
王飞跃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从 “牛顿的 ‘小数据、大定律’转变

成默顿的 ‘大数据、小定律’”。详见王飞跃： 《从人工智能到智能产业：迈向第三轴

心时代的智慧世界》，《无人系统技术》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中容易丧失自我。因此，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后，经济和社会单元更加需要更为

自主和宽松的环境，以促进创新行为的发生。

总之，智能革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更容易形成刚性治理模式。刚性治理

可以迅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社会的整体性落实。然而，这种刚性模式及其快

速推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能很难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诉求进行全面和有效的回

应，也可能会对某些个体的独特性利益形成一定程度的压抑。因此，出于对刚性治

理的平衡，弹性治理的意义就大为凸显。一方面，中国可以积极利用智能革命成果

进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推动智能革命充分向社会和个

体赋权。换言之，智能革命可以对未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整体性塑造。国家治

理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整体性国家力量的增强，还要回到个体本身。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终极理想应是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力图推进共同体整体发

展的同时，保障每个个体都能实现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平

衡型国家实质上是法治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刚性治理更多地代表了以法治为要义的

集体性力量，而弹性治理则代表了以自由为要义的个体性力量。智能革命所带来的

巨大的解放力量，不仅要对社 会 整 体 产 生 变 革 性 影 响，最 终 还 是 要 回 到 个 体 本 身，

即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责任编辑：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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